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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現行法令

捐款者可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
或損失之比率/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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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 對象
可抵稅比率/上限

個人 營利事業

所得稅法

(§7) (§36)

公立學校 所得總額100%

私立學校 所得總額20% 所得總額10%

私立

學校法

(§62)

私立學校
指定：所得總額50% 指定：所得總額25%

未指定：所得總額100%

70% 35%



二 修法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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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落實公私立學校捐贈之抵稅額衡平

提高個人或營利事業大額捐款意願

強化興學基金會財務監管功能



透過興學基金會指定與非指定捐款予學校法人或學

校者，可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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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修法重點（ 1 / 2 ）

對象 可抵稅比率/上限 說明

私立
學校

私立
學校法

(修法後)

個人捐款：所得總額100% 與公校相同

營利事業捐款：所得總額100% 與公校相同



強化興學基金會財務監管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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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修法重點（ 2 / 2 ）

會同財政部修訂「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

學基金會組織運作及基金管理辦法」，

強化興學基金會財務監管功能。



提高捐款意願，協助私立學校籌措財源，以

健全學校發展，並提供學生更高品質的學習

環境。

引導經由興學基金會捐款方享有抵稅額衡平

優惠，強化對私立學校捐款的財務監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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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預期效益


